附件1:
中山市2014年体艺特长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身高
	
	右眼裸眼视力
	
	户籍类别
	
	

	体重
	
	左眼裸眼视力
	
	联系电话
	
	

	本

人

简

历
	自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学校学习

	
	
	

	
	
	

	
	
	

	专项比赛获奖情况
	项　　目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比赛、所获成绩及名次
	达到等级

	
	
	
	

	
	
	
	

	
	
	
	

	报考项目
	联考类别
	
	考试项目
	主考：     加考：

	
	单考报名
	1.              （学校）                 项目
2.              （学校）                 项目
3.              （学校）                 项目

	推荐学校（毕业中学）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镇（区）文体教育局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联考类别指音乐类、美术或体育类；考试项目由音乐类考生填写选考项目和加试项目。
附件2：

2014年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联考说明

一、考试性质

体育特长生联考是由合格的初中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是我市特长生考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招收体育特长生的高中阶段学校根据考生的术科和文化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考试应具有必要的区分度，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本考试说明适用于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特长生联合考试，是评定考生体育术科考试成绩的唯一依据。

二、考试项目和成绩计算

（一）考试项目和赋分比例

体育术科考试包括100米跑、原地掷实心球、立定三级跳远和中长跑（男子1500米、女子800米）四个项目。各项目赋分比例如下： 

1．100米跑                                25％

2．原地掷实心球                            25％

3．立定三级跳远                            25％

4．中长跑（男：1500米、女800米）          25％

（二）考试形式及成绩计算

1．体育术科考试采取现场测试的形式进行，总分满分为100分，四个项目满分均为75分，汇总后总分折算为百分制。 

2．体育术科成绩计算办法：

体育术科考试总分＝（100米跑得分＋原地掷实心球得分＋立定三级跳远得分＋中长跑得分）/3，如四个项目皆满分（75分），则体育术科考试总分=（75+75+75+75）/3=100分。
三、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100米跑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1．考试方法

（1）考试在标准的400米塑胶田径场内进行，采用分道跑，运动员必须自始至终在各自的分道内跑进。每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2） 起跑必须采用蹲踞式起跑姿势，并使用考场提供的起跑器。凡不按田径竞赛规则的要求起跑的考生将被警告或取消考试资格。考生可穿钉鞋（自备）进行考试，但钉鞋必须符合规则规定（鞋钉长不得超过9毫米），鞋钉长度不符合规定的将被取消本项目考试资格。

（3）起跑犯规按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对单项比赛的起跑规定进行判罚：对于第一次起跑犯规的相关考生给予黄牌警告，并向该组所有考生亮黄牌警告，对于之后出现起跑犯规的相关考生（不论是一名或多名），均出示红牌并取消相关考生的本项目考试资格。

（4）考试采用全自动终点摄像计时装置和人工手计时方法同时计取成绩，以全自动终点摄像计时成绩进行评分。当全自动终点摄像计时装置出现故障时，以手计时成绩加0.24秒换算评分。如计时成绩在评分表的两个相邻分值之间，则取其中较小的分值评分。

 2．评分标准

100米跑评分标准详见“表1：男子100米跑考试评分表”和“表2：女子100米跑考试评分表”。

表1：男子100米跑考试评分表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75
	11.25
	50
	12.60
	25
	14.60

	74
	11.30
	49
	12.68
	24
	14.68

	73
	11.35
	48
	12.76
	23
	14.76

	72
	11.40
	47
	12.84
	22
	14.84

	71
	11.45
	46
	12.92
	21
	14.92

	70
	11.50
	45
	13.00
	20
	15.00

	69
	11.55
	44
	13.08
	19
	15.10

	68
	11.60
	43
	13.16
	18
	15.20

	67
	11.65
	42
	13.24
	17
	15.30

	66
	11.70
	41
	13.32
	16
	15.40

	65
	11.75
	40
	13.40
	15
	15.50

	64
	11.80
	39
	13.48
	14
	15.60

	63
	11.85
	38
	13.56
	13
	15.70

	62
	11.90
	37
	13.64
	12
	15.80

	61
	11.95
	36
	13.72
	11
	15.90

	60
	12.00
	35
	13.80
	10
	16.00

	59
	12.06
	34
	13.88
	9
	16.10

	58
	12.12
	33
	13.96
	8
	16.20

	57
	12.18
	32
	14.04
	7
	16.30

	56
	12.24
	31
	14.12
	6
	16.40

	55
	12.30
	30
	14.20
	5
	16.50

	54
	12.36
	29
	14.28
	4
	16.60

	53
	12.42
	28
	14.36
	3
	16.70

	52
	12.48
	27
	14.44
	2
	16.80

	51
	12.54
	26
	14.52
	1
	16.90


说明:表中为电计时成绩。手计时成绩加0.24秒换算。

表2：女子100米跑考试评分表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75
	12.50
	50
	13.85
	25
	15.85

	74
	12.55
	49
	13.93
	24
	15.93

	73
	12.60
	48
	14.01
	23
	16.01

	72
	12.65
	47
	14.09
	22
	16.09

	71
	12.70
	46
	14.17
	21
	16.17

	70
	12.75
	45
	14.25
	20
	16.25

	69
	12.80
	44
	14.33
	19
	16.35

	68
	12.85
	43
	14.41
	18
	16.45

	67
	12.90
	42
	14.49
	17
	16.55

	66
	12.95
	41
	14.57
	16
	16.65

	65
	13.00
	40
	14.65
	15
	16.75

	64
	13.05
	39
	14.73
	14
	16.85

	63
	13.10
	38
	14.81
	13
	16.95

	62
	13.15
	37
	14.89
	12
	17.05

	61
	13.20
	36
	14.97
	11
	17.15

	60
	13.25
	35
	15.05
	10
	17.25

	59
	13.31
	34
	15.13
	9
	17.35

	58
	13.37
	33
	15.21
	8
	17.45

	57
	13.43
	32
	15.29
	7
	17.55

	56
	13.49
	31
	15.37
	6
	17.65

	55
	13.55
	30
	15.45
	5
	17.75

	54
	13.61
	29
	15.53
	4
	17.85

	53
	13.67
	28
	15.61
	3
	17.95

	52
	13.73
	27
	15.69
	2
	18.05

	51
	13.79
	26
	15.77
	1
	18.15


说明:表中为电计时成绩。手计时成绩加0.24秒换算。

（二）原地掷实心球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1．考试方法 

（1）考试场地

① 投掷区：在宽5米、纵向长3米的区域内掷球，地面为塑胶材质，起掷线以5厘米宽白线后沿（投掷方向为前）为准。

② 落地区：考试在宽5米，纵向长30米的长方形场地内进行，场地边线和起掷线均用5厘米宽白线标定，边线线宽不包括在落地区域内，使用可产生明显落地痕迹的地面作为有效落地区。

（2）考试器材：实心球

① 实心球球体为生胶铸造，球体内不得有空腔。球体直径14厘米（误差 1厘米）。

② 重量：男、女考试用球重量均为2公斤，超重不大于30克，重量不足的实心球不能用于考试。

③ 实心球球体表面应有防滑胶粒，胶粒高度小于3毫米。

（3）动作要求

①考生双脚前后或平行站立于起掷线后，双手持球于头上，双手同时用力将球经头上方向落地区方向掷出。

②在掷球过程中，出现单手掷球，判为犯规。

③双脚必须经静止站立后方可掷球，不可在走动或跑动中直接掷球。掷球前双脚不可离地或在地面滑动。实心球出手时，双脚可离地交换。

④掷球过程中，身体任何部位不可触及起掷线或起掷线前方地面。

⑤掷球后，向后离开投掷区，身体任何部位触及起掷线或起掷线前方地面离开投掷区，均被判为犯规。

（4）测试方法

①考试时，每人有3轮次试掷机会，以其中最佳一次有效成绩为考试成绩。

②允许考生佩戴护腕或护肘参加考试。考生在考试时穿平底运动鞋，不可穿钉鞋。

③考试时，考生可以在手上涂镁粉，但不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手指缠在一起（开放性创口除外）进行掷球，不可在足底或足底地面放置防滑物质。

④测量的最小单位为1厘米，计取成绩得分时，以成绩对应的得分计取，若测量成绩在评分标准的两个相邻分值之间，则按其中较低的分值评分。

⑤测量方法：从实心球有效落地痕迹的最近点垂直测量至起掷线后沿。使用测距仪测量计取成绩，当测距仪出现故障时，用钢尺丈量计取成绩。
2．评分标准

原地掷实心球评分标准详见“表3：男子原地掷实心球考试评分标准”和“表4：女子原地掷实心球考试评分标准”。

表3：男子原地掷实心球评分表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75
	17.50
	50
	15.19
	25
	11.54

	74
	17.42
	49
	15.07
	24
	11.35

	73
	17.34
	48
	14.95
	23
	11.16

	72
	17.26
	47
	14.83
	22
	10.97

	71
	17.18
	46
	14.71
	21
	10.78

	70
	17.10
	45
	14.59
	20
	10.59

	69
	17.01
	44
	14.47
	19
	10.35

	68
	16.92
	43
	14.35
	18
	10.11

	67
	16.83
	42
	14.23
	17
	9.87

	66
	16.74
	41
	14.11
	16
	9.63

	65
	16.65
	40
	13.99
	15
	9.39

	64
	16.56
	39
	13.84
	14
	9.15

	63
	16.47
	38
	13.69
	13
	8.91

	62
	16.38
	37
	13.54
	12
	8.67

	61
	16.29
	36
	13.39
	11
	8.43

	60
	16.19
	35
	13.24
	10
	8.19

	59
	16.09
	34
	13.09
	9
	7.95

	58
	15.99
	33
	12.94
	8
	7.71

	57
	15.89
	32
	12.79
	7
	7.47

	56
	15.79
	31
	12.64
	6
	7.23

	55
	15.69
	30
	12.49
	5
	6.99

	54
	15.59
	29
	12.30
	4
	6.75

	53
	15.49
	28
	12.11
	3
	6.51

	52
	15.39
	27
	11.92
	2
	6.27

	51
	15.29
	26
	11.73
	1
	6.03


表4：女子原地掷实心球评分表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75
	11.90
	50
	10.00
	25
	7.45

	74
	11.84
	49
	9.91
	24
	7.34

	73
	11.78
	48
	9.82
	23
	7.23

	72
	11.72
	47
	9.73
	22
	7.12

	71
	11.66
	46
	9.64
	21
	7.01

	70
	11.60
	45
	9.55
	20
	6.90

	69
	11.53
	44
	9.46
	19
	6.76

	68
	11.46
	43
	9.37
	18
	6.62

	67
	11.39
	42
	9.28
	17
	6.48

	66
	11.32
	41
	9.19
	16
	6.34

	65
	11.25
	40
	9.10
	15
	6.20

	64
	11.18
	39
	8.99
	14
	6.06

	63
	11.11
	38
	8.88
	13
	5.92

	62
	11.04
	37
	8.77
	12
	5.78

	61
	10.97
	36
	8.66
	11
	5.64

	60
	10.90
	35
	8.55
	10
	5.50

	59
	10.81
	34
	8.44
	9
	5.36

	58
	10.72
	33
	8.33
	8
	5.22

	57
	10.63
	32
	8.22
	7
	5.08

	56
	10.54
	31
	8.11
	6
	4.94

	55
	10.45
	30
	8.00
	5
	4.80

	54
	10.36
	29
	7.89
	4
	4.66

	53
	10.27
	28
	7.78
	3
	4.52

	52
	10.18
	27
	7.67
	2
	4.38

	51
	10.09
	26
	7.56
	1
	4.24


（三）立定三级跳远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1．考试方法

（1）场地规格

①跳跃区与落地区在同一水平面内，起跳线至落地区远端的距离不得少于10米；

②起跳线至落地区（沙坑）距离，男子不少于5米，女子不少于4米；

③为了便于考生完成跨步跳和跳跃动作，在起跳线和落地区（沙坑）之间至少有1．22米宽的塑胶地面或塔当道；

④考生可以采用钉鞋试跳，钉鞋的规格须符合田径规则规定（鞋钉长度不得超过9毫米）；

⑤立定三级跳远场地示意图；

[image: image1.bmp]
1.22米   起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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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立定三级跳远场地图

⑥起跳线至沙坑近端的距离，男考生均设7米、6米、5米，女考生均设6米、5米、4 米，考生在测试前可选择任何一条起跳线，一旦确定，在测试过程中则不能更改，违者取消考试成绩。

（2）动作要求

①考生原地双脚站立在起跳线后，做预摆动作的过程中，前脚掌不能离地，如有违反者，则判为试跳失败。

②考生起跳时不能触及或超越起跳线，如有违反者，则判为试跳失败。

③立定三级跳远的动作要求：考生原地双脚起跳后，可以用任何一只脚落地（第一跳），跨步跳时用另外一只脚落地（第二跳），最后双脚落地完成跳跃动作（第三跳），然后起身向前走，离开沙坑。凡不符合上述动作要求，则判为试跳失败。

④在落地过程中触及落地区以外地面，而落地区外的触地点较落地区内的最近触地点更靠近起跳线者，则判为试跳失败；

（3）测试方法

每位考生有三轮次试跳机会，每轮次均测量成绩。

（4）测量方法

①考试采用电子激光测距仪测量计取成绩，当电子测距仪出现故障时，以钢尺丈量计取成绩。

②测量最小单位以1厘米计算；

③测量成绩时，从考生身体任何部位在落地区内的最近触地点量至起跳线或起跳线的延长线。测量线应与起跳线或其延长线垂直；

如测量成绩在评分表的两个相邻分值之间，则取其中较小的分值评分。

2．评分标准

立定三级跳远评分标准详见“表5：男子立定三级跳远评分表”和“表6：女子立定三级跳远评分表”。
表5：男子立定三级跳远评分表

	分  值
	成  绩（米）
	分  值
	成  绩（米）
	分  值
	成  绩（米）

	75
	9.30
	50
	8.05
	25
	6.80

	74
	9.25
	49
	8.00
	24
	6.75

	73
	9.20
	48
	7.95
	23
	6.70

	72
	9.15
	47
	7.90
	22
	6.65

	71
	9.10
	46
	7.85
	21
	6.60

	70
	9.05
	45
	7.80
	20
	6.55

	69
	9.00
	44
	7.75
	19
	6.50

	68
	8.95
	43
	7.70
	18
	6.45

	67
	8.90
	42
	7.65
	17
	6.40

	66
	8.85
	41
	7.60
	16
	6.35

	65
	8.80
	40
	7.55
	15
	6.30

	64
	8.75
	39
	7.50
	14
	6.25

	63
	8.70
	38
	7.45
	13
	6.20

	62
	8.65
	37
	7.40
	12
	6.15

	61
	8.60
	36
	7.35
	11
	6.10

	60
	8.55
	35
	7.30
	10
	6.05

	59
	8.50
	34
	7.25
	9
	6.00

	58
	8.45
	33
	7.20
	8
	5.95

	57
	8.40
	32
	7.15
	7
	5.90

	56
	8.35
	31
	7.10
	6
	5.85

	55
	8.30
	30
	7.05
	5
	5.80

	54
	8.25
	29
	7.00
	4
	5.75

	53
	8.20
	28
	6.95
	3
	5.70

	52
	8.15
	27
	6.90
	2
	5.65

	51
	8.10
	26
	6.85
	1
	5.60


表6：女子立定三级跳远评分标准表

	分  值
	成  绩（米）
	分  值
	成  绩（米）
	分  值
	成  绩（米）

	75
	7.90
	50
	6.65
	25
	5.40

	74
	7.85
	49
	6.60
	24
	5.35

	73
	7.80
	48
	6.55
	23
	5.30

	72
	7.75
	47
	6.50
	22
	5.25

	71
	7.70
	46
	6.45
	21
	5.20

	70
	7.65
	45
	6.40
	20
	5.15

	69
	7.60
	44
	6.35
	19
	5.10

	68
	7.55
	43
	6.30
	18
	5.05

	67
	7.50
	42
	6.25
	17
	5.00

	66
	7.45
	41
	6.20
	16
	4.95

	65
	7.40
	40
	6.15
	15
	4.90

	64
	7.35
	39
	6.10
	14
	4.85

	63
	7.30
	38
	6.05
	13
	4.80

	62
	7.25
	37
	6.00
	12
	4.75

	61
	7.20
	36
	5.95
	11
	4.70

	60
	7.15
	35
	5.90
	10
	4.65

	59
	7.10
	34
	5.85
	9
	4.60

	58
	7.05
	33
	5.80
	8
	4.55

	57
	7.00
	32
	5.75
	7
	4.50

	56
	6.95
	31
	5.70
	6
	4.45

	55
	6.90
	30
	5.65
	5
	4.40

	54
	6.85
	29
	5.60
	4
	4.35

	53
	6.80
	28
	5.55
	3
	4.30

	52
	6.75
	27
	5.50
	2
	4.25

	51
	6.70
	26
	5.45
	1
	4.20


（四）中长跑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1．考试方法

（1）考试在标准的400米塑胶田径场内进行，每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2）女子800米每组考试人数不超过12人，男子1500米每组考试人数不超过16人，均采用不分道跑进行。

（3）起跑采用站立式，考生的手不得触地，起跑时只使用“各就位”口令，在所有考生稳定时鸣枪；起跑犯规按田径竞赛规则对单项比赛的起跑规定进行判罚：对于第一次起跑犯规的相关考生给予黄牌警告，并向该组所有考生亮黄牌警告，之后出现起跑犯规的考生（不论是一名或多名），均取消其该项目的考试资格。

（4）考生挤撞或阻挡别人从而妨碍其他考生跑进时，应取消其该项目的考试成绩。

（5）考试采用全自动终点摄像计时装置和人工计时同时计取成绩，以全自动电子计时成绩进行评分。当全自动终点摄像计时装置出现故障时，以人工计时成绩为准。如计时成绩在评分表的两个相邻分值之间，则取其中较小的分值评分。

2．评分标准

中长跑评分标准详见“表7：女子800米跑评分表”和“表8：男子1500米跑评分表”。

表7：女子800米跑评分表

	分数
	成绩（秒）
	分数
	成绩（秒）
	分数
	成绩（秒）

	75
	2：30.00
	50
	2：53.00
	25
	3：21.50

	74
	2：30.80
	49
	2：54.10
	24
	3：22.80

	73
	2：31.60
	48
	2：55.20
	23
	3：24.10

	72
	2：32.40
	47
	2：56.30
	22
	3：25.40

	71
	2：33.20
	46
	2：57.40
	21
	3：26.70

	70
	2：34.00
	45
	2：58.50
	20
	3：28.00

	69
	2：34.90
	44
	2：59.60
	19
	3：29.40

	68
	2：35.80
	43
	3：00.70
	18
	3：30.80

	67
	2：36.70
	42
	3：01.80
	17
	3：32.20

	66
	2：37.60
	41
	3：02.90
	16
	3：33.60

	65
	2：38.50
	40
	3：04.00
	15
	3：35.00

	64
	2：39.40
	39
	3：05.20
	14
	3：36.40

	63
	2：40.30
	38
	3：06.40
	13
	3：37.80

	62
	2：41.20
	37
	3：07.60
	12
	3：39.20

	61
	2：42.10
	36
	3：08.80
	11
	3：40.60

	60
	2：43.00
	35
	3：09.00
	10
	3：42.00

	59
	2：44.00
	34
	3：10.20
	9
	3：43.50

	58
	2：45.00
	33
	3：11.40
	8
	3：45.00

	57
	2：46.00
	32
	3：12.60
	7
	3：46.50

	56
	2：47.00
	31
	3：13.80
	6
	3：48.00

	55
	2：48.00
	30
	3：15.00
	5
	3：49.50

	54
	2：49.00
	29
	3：16.30
	4
	3：51.00

	53
	2：50.00
	28
	3：17.60
	3
	3：52.50

	52
	2：51.00
	27
	3：18.90
	2
	3：54.00

	51
	2：52.00
	26
	3：20.20
	1
	3：55.50


说明:表中为电计时成绩。
表8：男子1500米跑评分表

	分数
	成绩（秒）
	分数
	成绩（秒）
	分数
	成绩（秒）

	75
	4：25.00
	50
	4：56.00
	25
	5：40.00

	74
	4：26.00
	49
	4：57.60
	24
	5：42.00

	73
	4：27.00
	48
	4：59.20
	23
	5：44.00

	72
	4：28.00
	47
	5：00.80
	22
	5：46.00

	71
	4：29.00
	46
	5：02.40
	21
	5：48.00

	70
	4：30.00
	45
	5：04.00
	20
	5：50.00

	69
	4：31.20
	44
	5：05.60
	19
	5：52.20

	68
	4：32.40
	43
	5：07.20
	18
	5：54.40

	67
	4：33.60
	42
	5：08.80
	17
	5：56.60

	66
	4：34.80
	41
	5：10.40
	16
	5：58.80

	65
	4：36.00
	40
	5：12.00
	15
	6：01.00

	64
	4：37.20
	39
	5：13.80
	14
	6：03.20

	63
	4：38.40
	38
	5：15.60
	13
	6：05.40

	62
	4：39.60
	37
	5：17.40
	12
	6：07.60

	61
	4：40.80
	36
	5：19.20
	11
	6：09.80

	60
	4：42.00
	35
	5：21.00
	10
	6：12.00

	59
	4：43.40
	34
	5：22.80
	9
	6：14.40

	58
	4：44.80
	33
	5：24.60
	8
	6：16.80

	57
	4：46.20
	32
	5：26.40
	7
	6：19.20

	56
	4：47.60
	31
	5：28.20
	6
	6：21.60

	55
	4：49.00
	30
	5：30.00
	5
	6：24.00

	54
	4：50.40
	29
	5：32.00
	4
	6：26.40

	53
	4：51.80
	28
	5：34.00
	3
	6：28.80

	52
	4：53.20
	27
	5：36.00
	2
	6：31.20

	51
	4：54.60
	26
	5：38.00
	1
	6：33.60


说明:表中为电计时成绩。
附件3：

中山市2014年高中阶段学校招收音乐特长生联考说明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中学校招收音乐特长生术科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音乐术科联考）是面向报考普通高中学校音乐特长生的考生进行的专业基础技能测试，是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的组成部分。主要考核或检测考生对音乐理论基础的掌握程度；音乐听觉能力、识谱能力，演唱或演奏能力及表现能力；嗓音条件或器乐演奏的生理条件。选拔出具有音乐专业学习潜能、有意高中毕业后报考普通高校音乐类专业的合格新生。

二、考试项目

	考试项目
	考试科目
	备注

	必考项
	视唱练耳
	

	主考项
	声乐、器乐、舞蹈，任选其一
	主考项和加考项考试科目的组合应为：

①当主考项是声乐时，加考项应是器乐。

②当主考项是器乐时，加考项应是声乐。

③当主考项是舞蹈时，加考项应是钢琴或声乐。

	加考项
	钢琴或声乐
	


三、考试成绩计算办法

必考项、主考项、加考项各科目均按照满分100分进行评分，加考项目成绩在50分以上可获得加考分，加考项得分：（加试项目得分－50）×10％。考生音乐术科考试的总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声乐、器乐类总分 =视唱练耳得分×40% +主考项得分×60% + 加考项得分

舞蹈类总分=视唱练耳得分×25% +主考项得分×75% + 加考项得分

四、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一）声乐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1.考试目的

通过考生所演唱的歌曲，测定考生的嗓音条件、音准、节奏、音乐表现等。

2.考试内容

内容包括：中外民歌、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不包括通俗歌曲），曲目自选。

考试演唱歌曲1至2首，主考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考生演唱的时间。钢琴伴奏一律由考场提供（不可自带伴奏）。

3.考试形式

现场面试和现场演唱。

4.评分标准

声乐考试满分100分，由嗓音条件、演唱方法、音乐表现、形象四个部分构成。

（1）嗓音条件（占40％）

要求音色明亮、圆润、音质干净、声音有较大的可塑性，发声、呼吸器官无疾病。 

（2）音乐表现（占30％）

能较准确地运用普通话或原文演唱中外歌曲，能较好地表现歌曲情感、音高、节奏准确，演唱较完整。
（3）演唱方法（占25％）

发声方法基本正确，无不良发声习惯，呼吸、声音通畅，吐字清晰。
（4）形象（占5％）

要求五官端正，身高符合招生简章规定标准，端庄大方。

（二）器乐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1.考试目的

通过考试测定考生的演奏水平和综合能力。

2.考试内容

（1）乐器种类：中西各类管弦乐器、弹拨乐器及手风琴等（中小学教具类乐器如竖琴、口琴、风琴等不能作为考试项目）。以器乐作为主考项的考生，须在指定乐器范围内选择一种乐器参加考试。应试乐器限定为18种，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小号、萨克斯管、古典吉他、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二胡、高胡、古筝、琵琶、阮、竹笛、扬琴、打击乐。若考生所选乐器不在上述18种乐器范围内，但又属于高考自主招生学校要求考试的乐器范围的，考生可报市教育考试中心研究同意后方可选择该种乐器作为考试项目。打击乐考生必须选择下列组合之一参加考试：A.小军鼓与玛琳巴；B.小军鼓与爵士鼓；C.小军鼓与排鼓。西洋乐器考生参加考试必须采用钢琴伴奏形式（选考无伴奏作品时除外,选考打击乐器除外），钢琴伴奏自带；民族乐器考生不可自带伴奏或伴奏CD。考场提供钢琴，其他乐器考生自备。
（2）演奏乐曲两首，其中包括练习曲一首。演奏曲目必须是中外器乐中等程度以上的独奏或协奏曲目。（注：主考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考生演奏的时间）

3.考试形式

现场面试和现场演奏，乐器自备（除钢琴外），不可自带伴奏。

4.评分标准

器乐考试满分为100分，评分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学习所选乐器的生理条件。

（2）具有正确的演奏方法、演奏姿势和演奏状态。

（3）乐曲演奏规范、流畅和完整、基本功扎实，具有正确把握节奏、力度、速度、音色及音准的能力。

（4）能较好地体现乐曲的内容与风格，具有较强的乐感和艺术表现力。

（三）舞蹈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1.考试目的

通过考试，测定考生的身体条件、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节奏感以及表演水平。

2.考试内容和形式

（1）现场表演自选舞蹈片段或组合一个。

（2）舞蹈种类包括古典舞、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和当代舞。

说明：

① 时间控制在3分钟内。

② 自备CD格式光碟。

③ 穿着练功服，不得穿演出服。男生着贴身背心、紧身短裤；女生上身着贴身体操服，下身着紧身裤袜。

3.评分标准

舞蹈考试满分为100分，评分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1）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

（2）表演连贯、完整。

（3）具有一定的节奏感和协调性。

（4）舞蹈风格把握准确，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四）视唱练耳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1.考试目的

视唱练耳是考生的必考项，通过音乐听觉能力、视唱能力和音乐记忆力的测试，鉴定考生是否具备学习音乐的必备听觉条件。

2.考试内容

分练耳、视唱两个部分。

①练耳（20分）

a. 单音（10个），范围在1个升降号调内的自然音高，可用“啦”等模唱。

b. 音组（3组），组合方式为分解和弦、音列。范围在大、小三和弦，原位与转位，音列含自然音列和不超过1个变化音。

c. 和声音程（3个），范围在自然音程内。

d. 节奏模枋（1条）以四分音符为一拍共八拍；范围在二分、四分、八分、十六分音符及其组合；一拍内附点八分，两拍内附点四分，两拍内大切分，一拍内小切分节奏。

e. 曲调模唱（1条），节拍为二拍子，长度为四小节；调式范围在大、小调及五声调式内；曲调音高之间的音程关系范围在自然音程内；曲调音高关系的节奏组合方式为基本节奏型，范围在节奏模仿的程度内。

②视唱（20分）

五线谱视唱满分20分，简谱视唱满分为18分。

内容：无升降调号的大、小调式，五声调式，七声调式。节奏组合方式为基本节奏型。 

附件4：

2014年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收美术特长生联考说明

一、考试性质
美术术科联合考试是由合格的初中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是我市特长生考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科学、严谨的考试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对考生客观、准确的成绩评定的目的，为中考的美术招生学校招收合格新生提供录取依据。需要招收美术特长生的学校可根据考生参加美术术科的考试成绩，按确定的招生计划，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美术术科考试应有必要的区分度，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二、考试能力要求

美术术科考试要求测试考生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和技法的应用能力。以上六个内容的测试，集中体现在素描、色彩基础科目的考试中。

三、考试目的和任务

通过素描的考试，考查考生的造型基础和对形体、结构、体积、空间、质感等方面的理解、认识和表现能力。

通过色彩的考试，考查考生对色彩的感受能力、认识能力和色彩技法表现能力。

四、考试内容和形式

美术术科考试具体要求见各项目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素描考试内容和形式

1、考试内容

① 静物写生：

② 石膏头像写生：

③根据图片或相关资料完成素描考试。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① 8开素描纸（考场提供）；

② 铅笔、炭笔、木炭条或炭棒（考生自带）；

③ 画板或画夹（考生自带）。

3、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4、成绩评定与权重

满分为100分，其中：

构图            占20％

造型与比例      占30％

深入与刻画      占25％

表现手段与技法  占25％

（二）色彩考试内容和形式

1、考试内容

① 静物写生；

② 根据图片及相关资料完成色彩考试；

③ 默写文字材料描述的内容。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① 8开水彩纸（考场提供）：

②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考生自带）：

③ 画板或画夹（考生自带）。

3、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4、成绩评定与权重

满分为100分，其中：

构图            占15％

色彩关系        占35％

色彩造型能力    占25％

色彩表现技法    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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